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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土壤流失情况监测 

5.1 水土流失面积 

工程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面积主要通过查阅施工资料和对历史遥感卫片解析获取。 

经过统计，工程施工期水土流失面积共计 1456.12hm2，详见表 5-1。 

表 5-1    施工期水土流失面积监测表 

工程名称 
①方案设计 ②监测结果 

变化量 

②-① 一级 二级 

行洪供水通道工程 

施工生产生活区 5.04 0.53 -4.51 

排泥（弃土）场 715.17 669.77 -45.40 

小计 720.21 670.30 -49.91 

退垦还湖（含堤线调

整）工程 

堤线调整 132.01 242.01 +110 

闸站 6.41 12.14 +5.73 

保留区 0 65.87 +65.87 

施工生产生活区 29.63 3.01 -26.62 

排泥（弃土）场 128.55 156.48 +27.93 

小计 296.60 479.51 +182.91 

生态清淤工程 

施工生产生活区 3.25 0.75 -2.5 

排泥（弃土）场 425.47 293.74 -131.73 

小计 428.72 294.49 -134.23 

水生态修复工程 6.67 11.82 +5.15 

移民安置及专项设施改建工程区 45.13 0 -45.13 

合 计 1497.33 1456.12 -41.21 

 

施工期主要采取临时措施进行防护，有效防治了水土流失；施工结束后，对易产生

水土流失区域及时采取防护措施，按方案设计要求采取排水沉沙等工程措施和混泥土绿

化护坡、草皮护坡及栽植乔灌木等植物措施相结合发方式，起到了较好的水土保持效果，

水土流失面积得到全面治理，同时改善周边生态环境。 

5.2 土壤流失量 

建设期土壤流失量通过查阅施工资料和历史遥感卫片分析得出，自然恢复期流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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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地面监测和调查监测分析得出。 

经分析，施工期（含施工准备期）产生土壤流失量约 4296t，其中行洪供水通道工

程 1879t、退垦环湖（含堤线调整）工程 2236t、生态清淤工程 169t、水生态修复工程

12t。施工期产生水土流失的主要区域为退垦环湖工程区，占 52%，尤其以其中的排泥

（弃土）场区域为主，施工中加强了该区域水土流失防护，采取边坡绿化、坡脚修筑排

水沉沙设施等措施，起到了较好的防治效果；由于受到施工扰动和降雨等因素影响，施

工期不可避免的产生一定土壤侵蚀，但流失量得到有效控制，未造成较大的土壤侵蚀，

未引发水土流失灾害，保障了工程安全。 

自然恢复期产生水土流失量约 449t，其中行洪供水通道工程 217t、退垦环湖（含堤

线调整）工程 97t、生态清淤工程 135t、水生态修复工程区无流失。自然恢复期产生水

土流失的重点区域为行洪供水通道工程区，占 48.3%，尤以其中的弃土场为主，主要原

因是弃土场绿化恢复需要一定周期，在覆盖度较低时易产生一定的水土流失，随着绿化

逐渐恢复，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绿化措施恢复一年后，各区域绿化覆盖率较高，未

见明显土壤侵蚀，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得到较大的改善，同时营造的景观大幅提高了周

边生活品质。 

5.3 弃土（石、渣）潜在土壤流失量 

工程产生弃方为淤泥和一般土方，共计 2978.02 万 m³，全部严格按照设计要求弃至

划定的排泥场和弃土场，未乱丢乱弃，排泥场和弃土场采取合理的拦挡、排水、绿化等

防治措施，弃方得到最大程度的治理。 

目前排泥场内淤泥已干化沉降，弃土场内土方经过沉降已经稳定，同时，绿化恢复

增加了表层覆盖，降低雨滴击溅和地表径流冲刷对土地坡面的影响，植物根系发达，起

到较好的固土效果，经过长期跟踪观测，不存在潜在土壤流失危害。 

5.4 水土流失危害 

工程施工形成的大量裸露面和临时堆土石料，在降雨和重力作用下，造成水土流失，

水土流失危害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加剧原有的水土流失 

工程施工期，场地开挖和填筑、施工机械、运输车辆的碾压，土石料临时堆放扰动

原地形地貌，特别是工程中期退垦还湖、堤线调整以及排泥弃土的开挖和填筑，土壤侵

蚀模数急剧上升，最大值在 1660t/（km².a）左右，达到中度侵蚀强度，挖填边坡松散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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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受雨水冲刷四处流溢冲淘，造成场地内外原有水土保持设施的损坏，使其截留降水、

涵蓄水分、滞缓径流、固土拦泥的作用降低，使其原有的水土保持功能降低或丧失。 

（2）影响工程进度 

堤线调整、排泥弃土等施工形成较大范围的裸露面和边坡，项目区年平均降水量达

1110mm，暴雨频繁发生，降雨强度大。裸露坡面在降雨因子的作用下，发生水土流失，

阻碍施工交通，影响工程工期。 

（3）影响区域景观和生态环境 

工程征占坑塘水面面积较大，使原有的湖滨地带的自然植被景观被施工现场和工程

景观所替代，施工期和运行期大量弃土在水力侵蚀作用下，产生水土流失，在风力侵蚀

下，产生大气粉尘污染，对局部区域生态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4）影响临近湖水水质 

本工程建设将进行大规模的清淤疏浚、退垦还湖和大堤填筑等工程。清淤疏浚工作

均在水域进行，施工对湖底土层的扰动，产生大量悬浮物，在波浪潮流作用下，在湖滨

区域扩散，对取水口水质造成影响；陆域的大量土方工程施工，在降雨因子作用下，松

散土方随地表径流进入附近水域，特别是堤线调整和排泥弃土过程中，雨洪水携带松散

土壤流入湖内，增加湖滨地带局部水体浊度，增大含沙量，将对临近水域水质产生负面

影响。 

（5）破坏土质、影响立地条件 

施工中的松散填筑土方、大规模的开挖裸露面，经雨洪水冲刷造成流失，流失的土

石淤塞沟渠和下游的蟹塘、鱼塘；另外已产生的水土流失带走土壤表层的营养物质，降

低土壤肥力，土地退化影响植物生长，对当地生态景观和旅游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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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结果 

6.1 扰动土地整治率 

扰动土地整治率：项目建设内扰动土地整治面积占扰动土地总面积的百分比。扰动

土地是指开发建设项目在生产建设活动中形成的各类挖损、占压、堆弃用地面积。扰动

土地整治面积，指对扰动土地采取各类整治措施的面积，包括永久建筑物面积。其计算

公式如下： 

%100% 



建设区扰动地表面积

永久建筑物占地面积水土保持措施面积
）扰动土地整治率（  

根据监测，工程建设累计扰动面积 5117.84hm2（见表 3-1），其中采取水土保持措施

面积 1251.97hm2（含植物措施 1249.68hm2 和工程措施 2.29hm2）、建筑物及硬化面积

200.54hm2、水面面积 3661.72hm2；完成扰动土地整治面积 5114.23hm2，扰动土地整治

率 99.93%，达到方案制定的 95%的防治目标。 

工程扰动土地整治率监测计算详见表 6-1。 

表 6-1     扰动土地整治率计算表 

分区 
项目建

设区

（hm2） 

扰动面

积（hm2） 

建筑物

及场地

道路硬

化（hm2） 

水面面

积（hm2） 

防治措施面积（hm2） 扰动土地

整治面积

（hm2） 

扰动土

地整治

率（%） 
工程

措施 
植物 
措施 

小计 

行洪供水通道工

程区 
670.30 670.30   0 668.46 668.46 668.46  

退垦还湖（含堤

线调整）工程区 
4141.23 4141.23 200.54 3661.72 2.29 275.94 278.23 4140.49  

生态清淤工程区 294.49 294.49   0 293.55 293.55 293.55  

水生态修复工程

区 
11.82 11.82   0 11.73 11.73 11.73  

合计 5117.84 5117.84 200.54 3661.72 2.29 1249.68 1251.97 5114.23 99.93% 

 

6.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项目建设区内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百分比。水土流失防治面

积是指对水土流失区域采取水土保持措施，并使土壤流失量达到容许流失量以下的面

积，各项措施的防治面积均以投影面积计，不重复计算。其计算公式如下： 

%100% 
建设区水土流失总面积

水土保持措施面积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式中：水土保持措施面积 ＝ 工程措施面积+植物措施面积 

水土流失总面积 ＝项目建设区面积－建筑物及道路硬化面积－水面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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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设计水平年，本工程水土流失面积 1255.58hm2，完成治理面积 1251.97hm2，水土

流失总治理度为 99.71%，达到方案制定的 98%的防治目标，详见表 6-2。 

表 6-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计算表 

分区 
项目建设

区（hm2） 
扰动面积

（hm2） 

建筑物及

场地道路

硬化（hm2） 

水面面积

（hm2） 

防治措施面积（hm2） 
水土流失面

积（hm2） 

水土流失

总治理度

（%） 
工程 
措施 

植物 
措施 

小计 

行洪供水通道

工程区 
670.30 670.30   0 668.46 668.46 670.30  

退垦还湖（含堤

线调整）工程区 
4141.23 4141.23 200.54 3661.72 2.29 275.94 278.23 278.97  

生态清淤工程

区 
294.49 294.49   0 293.55 293.55 294.49  

水生态修复工

程区 
11.82 11.82   0 11.73 11.73 11.82  

合计 5117.84 5117.84 200.54 3661.72 2.29 1249.68 1251.97 1255.58 99.71 

 

6.3 拦渣率与弃渣利用情况 

拦渣率：项目建设区内采取措施实际拦挡的弃土（石、渣）量与工程弃土（石、渣）

总量的百分比。其计算公式如下： 

%100% 
弃土（石、渣）总量

弃土（石、渣）量采取措施后实际拦挡的
）拦渣率（  

本工程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弃方淤泥和一般土方，共计2978.02万m³，全部严格按照

设计要求弃至划定的排泥场和弃土场，未乱丢乱弃，排泥场和弃土场采取合理的拦挡、

排水、绿化等防治措施，弃方得到最大程度的治理。 

各项措施实施后，产生土壤侵蚀量4745t，按1.2t/m³计，共计流失0.40万m3，拦渣

率为99.99%，达到水土保持方案95％目标。 

6.4 土壤流失控制 

项目所在地区土壤侵蚀强度容许值为 500t/（km².a），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实施后，至

设计水平年，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发挥效益，项目区的蓄水保土能力得到了恢复和改善，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结果分析，设计水平年土壤侵蚀模数 235.64t/（km².a），土壤流失控

制比 2.12，达到方案中土壤流失控制比 1.2 的防治目标。 

6.5 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植被恢复率指项目建设区内林草类植被面积占防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的百分

比，可恢复植被面积是指在当前技术经济条件下，通过分析论证确定的可以采取植物措

施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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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区可恢复植被面积 1253.29hm2，完成绿化恢复 1249.68hm2，林草植被恢复

率 99.71%，达到方案制定的 99%的防治目标，详见表 6-3。 

表 6-3     林草植被恢复率计算表 

分区 
项目建设区

（hm2） 
可恢复植被面

积（hm2） 
已恢复植被面积

（hm2） 
林草植被恢复率

（%） 

行洪供水通道工程区 670.30 670.30 668.46  

退垦还湖（含堤线调整）

工程区 
4141.23 276.68 275.94  

生态清淤工程区 294.49 294.49 293.55  

水生态修复工程区 11.82 11.82 11.73  

合计 5117.84 1253.29 1249.68 99.71 

 

6.6 林草覆盖率 

林草覆盖率：项目建设区内，林草面积占项目建设区总面积的百分比。 

根据项目区陆域现场占地实际情况分析，退垦还湖区域结束后将被水面覆盖，面积

为 3661.72hm2，本处仅计列占地范围内的林草覆盖率。根据监测，项目建设范围内林草

植被覆盖率 85.82%，达到方案制定的 30%的目标。林草覆盖率统计见表 6-4。 

表 6-4     林草覆盖率计算表 

分区 
项目建设区 

占地面积（hm2） 
植被面积（hm2） 林草覆盖率（%） 

行洪供水通道工程区 670.30 668.46  

退垦还湖（含堤线调整）工程区 479.51 275.94  

生态清淤工程区 294.49 293.55  

水生态修复工程区 11.82 11.73  

合计 1456.12 1249.68 8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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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7.1 水土流失动态变化 

7.1.1 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工程实际征占地面积，并结合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及现场调查监测，工程实际

防治责任范围 5117.84hm2，实际防治责任范围比方案中减少 194.71hm2。其中项目建设

区 5117.84hm2，减少 107.08hm2；直接影响区 0hm2，减少 87.63hm2。 

7.1.2 扰动土地面积 

根据监测，工程实际扰动土地面积 5117.84hm2，比方案中减少 107.08hm2。 

7.1.3 弃土量 

根据监测，并结合施工资料统计，本工程共开挖土方 4545.13 万 m³，比水土保持方

案中增加 302.83 万 m³；弃方 2978.02 万 m³，减少 302.19 万 m³，弃于工程所设置的排泥

（弃土）场内。 

7.1.4 水土流失面积 

根据监测，工程实际产生的水土流失面积 1456.12hm2，比方案中减少 41.21hm2。 

7.1.5 土壤流失量 

经分析，工程建设期产生土壤流失量约 4296t，其中行洪供水通道工程 1879t、退垦

环湖（含堤线调整）工程 2236t、生态清淤工程 169t、水生态修复工程 12t。自然恢复期

产生水土流失量约 449t，其中行洪供水通道工程 217t、退垦环湖（含堤线调整）工程

97t、生态清淤工程 135t、水生态修复工程区无流失。至设计水平年，项目建设区土壤

侵蚀模数 235.64t/（km².a），土壤流失控制比 2.12。 

7.2 水土保持措施评价 

7.2.1 水土保持措施评价 

施工期主要采取临时措施进行防护，有效防治了水土流失；施工结束后，对易产生

水土流失区域及时采取防护措施，按方案设计要求采取排水沉沙等工程措施和混泥土绿

化护坡、草皮护坡及栽植乔灌木等植物措施相结合的方式，起到了较好的水土保持效果，

水土流失面积得到全面治理，随着绿化逐渐恢复，各区域未见明显土壤侵蚀，生态环境

和人居环境得到较大的改善，同时营造的景观大幅提高了周边生活品质 

7.2.2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评价 

经过自然恢复期持续观测，经统计计算，水土保持方案中制定的各项目标均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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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表 7-1。 

表 7-1  水土流失防治目标达标情况一览表 

序号 指  标 方案目标值 监测结果 达标情况 

1 扰动土地整治率 95% 99.93% 达标 

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8% 99.71% 达标 

3 土壤流失控制比 1.2 2.12 达标 

4 拦渣率 95% 99.99% 达标 

5 林草植被恢复率 99% 99.71% 达标 

6 林草覆盖率 30% 85.82% 达标 

 

7.3 存在问题及建议 

建设单位在工程水土保持工作中投入了相当的力量，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为了尽

量加快施工扰动区域的自然恢复，减轻对生态的影响，现根据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结果，

结合监测期结束时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的运行情况，对本工程后继的水土保持工作提出

以下几方面的建议供参考： 

（1）在建设工程林草恢复期间要严格落实水土保持方案，加强林草日常养护、管

理，对未存活的林草及时补种。  

（2）进一步加强弃土场和排泥场监管，严禁违法取土。 

7.4 综合结论 

根据对东太湖综合整治工程的水土保持监测，比照土壤侵蚀背景状况及固定监测点

的监测结果和实地调查结果的分析可以看出，工程建设和施工单位重视水土保持工作和

生态保护，施工过程中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实施各项水土保持保护措施。根

据监测成果分析，可以得出以下总体结论： 

（1）通过监测数据和全面调查资料进行分析，监测期内未观测到工程建设区施工

扰动造成的大面积土壤侵蚀强度和程度明显提高。 

（2）通过对各工程部位的分项评价，认为工程水土保持工作做得较好，特别是施

工临时排水、工程防护措施、各扰动地表植被恢复等工作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最大限

度地减少因工程建设引发的水土流失。 

（3）各项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到位，基本实现了《东太湖综合整治工程水土保持方

案报告书（报批稿）》及批复中提出的水土保持防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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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水土保持方案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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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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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变更设计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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